
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

(非營業部分)修正案

112年3月23日

行政院第3848次會議

行政院主計總處



• 「榮民醫療作業基金」新設「屏東榮民總醫院作業基金（分基金）」

• 本院111.10.27核定高雄榮民總醫院屏東分院升格為屏東榮民總醫院

原編預算（億元） 修正後預算（億元）

1. 臺北榮民總醫院作業基金（未修正）
總收入 356.12
總支出 340.60

2. 臺中榮民總醫院作業基金（未修正）
總收入 220.44
總支出 212.57

3. 高雄榮民總醫院作業基金
總收入 132.52 
總支出 128.66

4. 屏東榮民總醫院作業基金
總收入 20.96
總支出 24.74

1. 臺北榮民總醫院作業基金
總收入 356.12
總支出 340.60

2. 臺中榮民總醫院作業基金
總收入 220.44
總支出 212.57

3. 高雄榮民總醫院作業基金
總收入 153.48
總支出 153.40

-20.96

-24.74

一、綜計表修正-新設屏東榮民總醫院作業基金

• 分預算間之相同預算科目移
列，不涉及綜計表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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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2年度非營業特種基金預算編列情形

項目 預算數

業務總收入（含基金來源） 3兆3,182億元

業務總支出（含基金用途） 3兆2,797億元

本期賸餘 385億元

賸餘繳庫 201億元

固定資產投資 1,522億元

• 僅涉及榮民醫療作業基金項下分預算相同科目間同額增減，不涉及綜計表之修正

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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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
總收入 321億2,828萬元
總支出
本期賸餘 302億416萬3千元

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撫儲金基金
總收入
總支出 41萬7千元
本期賸餘 86萬5千元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
總收入 321億2,956萬2千元
總支出
本期賸餘 302億502萬8千元

修正後預算原編預算

三、附錄（信託基金）修正

• 新設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撫儲金基金（112.7.1至112.12.31）

• 「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法」及「公立學校教職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

遣撫卹條例」112.1.11總統公布，112.7.1施行

同額減列公務人員退休
撫卹基金112年度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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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億2,453萬4千元 19億2,411萬7千元

128萬2千元



四、結語

• 推進屏東醫療資源發展

• 提升照顧地方鄉親健康品質

• 具體實現醫療正義

• 確定提撥制，設立個人帳戶，多元化投資組合

修正綜計表
新設屏東榮民總醫院

作業基金

修正附錄
新設公教人員個人專
戶制退撫儲金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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